
上海商学院本科专业建设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
（沪商院教〔2005〕第 149 号） 

 

为切实提高本科专业建设的质量和水平，学院决定自 2005－2006 学年第一

学期开始，为本科专业设立专项建设经费，作为 2006 年全院教育经费的一部分，

以四年为一个周期。为了保证本科专业建设专项经费的合理、高效使用，特制定

本管理暂行办法。 

一、经费额度 

学院每学年按每个本科专业 50，000 元人民币的标准列入建设经费预算项

目，以四年为一个建设周期。其中：20%作为学院层面的建设经费，统筹管理与

使用。70%由专业所属院系管理与使用。10%作为专业建设成果奖励资金。 

二、经费使用范围 

专业建设专项经费主要用于以下项目开支： 

1、专业设置调研论证费用； 

2、培养方案制定费用； 

3、师资业务培训费用（由人事处会签，列入全院师资培训费用）； 

4、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费用（包括专业主干课程建设费用，获得市级

以上重点建设课程或精品课程的课程，按照上级有关文件规定学院予以配套资金

支持）； 

5、实践教学费用； 

6、教材建设费用； 

7、教学研究费用； 

8、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费用； 

9、其他经批准的专业建设费用。 

三、经费使用权限 

1、每个专业年建设经费的 20%由教务处统筹管理与使用，主要用于全院范

围内的专业论证活动、专业教学改革活动、教学研究活动、教学管理活动、专业

建设评估验收活动等费用开支。 

2、每个专业年建设经费的 70%由专业所属院系统筹管理与使用，具体开支



项目需符合本管理办法第二条的有关规定。凡使用经费时，相应项目一律为经教

务处备案的项目。临时性开支需经分管副院长批准，方可使用经费。 

3、每个专业年建设经费的 10%由学院作为专业建设成果奖励资金，由教务

处提出具体奖励办法，经院长室批准后执行。 

四、经费拨付程序 

该项经费以学年为单位拨付使用。自 2005—2006 学年第一学期开始使用，

以前发生的一些专业筹建的前期费用可在此期间予以处理。经批准的具体建设项

目确需跨学年度使用经费的，由分管副院长批准后可跨学年度使用。经费拨付程

序如下： 

1、学院批准同意作为申报新专业，并将材料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后，即按

5000 元/专业标准向相应二级院系拨付启动经费。 

2、专业批准或备案成功，同时二级院系提交的专业建设四年规划获得学院

批准后，即可本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按学年度使用该专业建设专项经费。 

3、学院组织力量对专业建设情况进行中期评估（一般在建设 2 年左右时进

行），对评估成绩优秀者今后年度可追加 20%的经费投入，对评估成绩良好者按

计划拨付经费，对评估成绩合格者暂缓拨付下一学年经费，待整改重新评估达到

良好时再拨付经费，对评估成绩不合格者，减少其经费使用额度的 20%，并限期

整改重新评估达到合格时方可使用经费。 

五、经费开支审批手续 

1、由二级院系统筹管理与使用的部分，各二级院系要将学年专业建设项目

方案和经费预算报教务处审核确认。经确认后的经费预算报财务处备案。开支时

经二级院系负责人签字，持专业建设经费专用簿到财务处结算。 

2、由教务处统筹管理与使用的部分，严格按规定开支范围使用，由教务处

长签字，持专业建设经费专用簿到财务处结算。 

3、奖励部分由教务处提出奖励方案，报院长室批准。由分管副院长签字，

教务处、财务处具体承办。 

六、经费使用的监督 

1、二级院系要加强专业建设项目管理和经费预算管理，所购置图书资料和

仪器设备等要建立相应管理制度。有专人负责经费簿的管理，做到帐实相符。 

2、教务处要加强对各二级院系的建设方案和项目计划备案管理，加强预算



管理，指定专人负责经费簿的管理。 

3、财务处要按本科专业经费的使用规定认真审核开支项目，做好监管工作。 

4、年终教务处要将本年度经费使用情况专题向院长室作书面汇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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